新余市中医院住院病历复印须知
1、 复印住院病历的流程：
1、 窗口复印：持我院住院就诊信息及相关证件到住院部二楼东侧病案室窗口复印，复印费用扫码支付。
2、 根据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》【国卫医发〔2013〕31号】文件规定，医疗机构接受以下人员和机构复印病历资料的申请，申请人需提供复印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：
	序号
	复印申请人
	复印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

	1
	患者本人
	患者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军官证、护照等）

	2
	患者的代理人
	1.患者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

	
	
	2.患者本人签名或手印的授权委托书

	3
	
死亡患者近亲属

	1.患者死亡证明（死亡医学证明书、火化证、已办理死亡销户的户口本）

	
	
	2.死亡患者近亲属的有效身份证件

	
	
	3.死亡患者近亲属的法定证明材料【户口本（应包含死亡患者和近亲属信息）、结婚证等】

	4
	死亡患者近亲属代理人

	1.患者死亡证明（死亡医学证明书、火化证、已办理死亡销户的户口本）

	
	
	2.死亡患者近亲属及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

	
	
	3.死亡患者近亲属的法定证明材料【户口本（应包含死亡患者和近亲属信息）、结婚证等】

	
	
	4.代理人与死亡近亲属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

	5
	
未成年患者的监护人
	1.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

	
	
	2.户口本原件（应包含监护人和患者信息）；若新生儿请出具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
	6
	保险机构
	1.保险合同复印件合同

	
	
	2.承办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,患者本人或者其代理人同意的法定证明材料

	
	
	3.患者死亡的，应当提供保险合同复印件，承办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,死亡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同意的法定证明材料

	7
	公安、司法机关
	公安、司法机关出具采集证据的法定证明及执行公务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


3、 复印时间及要求：
1、 每周一至周五：上午8:00－12:00，下午：2:30－5:30，法定节假日休息。
2、 住院病历于出院后5个工作日后方可提供复印。
四、复印收费：根据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》【国卫医发〔2013〕31号】文件规定：复印费A4纸每张0.5元。
温馨提示：请您复印时务必带齐相关证明材料，否则病案室一律不予受理，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。咨询电话：0790-715057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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